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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体育

■光影随行

■王梦然

受喜爱奔跑的律师好友马龙哲和自
己日益发福身材的双重影响， 我从 2015
年 3 月 1 日开始有规律的锻炼身体，希望
能够坚持下来认真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和
健康。 开始时，我只是坚持每天快走一小
时，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坚持我就能走出 9
分钟每公里的速度， 后来慢慢开始了慢
跑和快走结合的训练方式， 配合一些核
心肌肉群的拉伸训练。 开始时围着操场
慢跑三五圈我就会气喘吁吁， 到现在能
以稳定的配速 2 小时 15 分跑完半马全
程， 跑步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熟悉自
己。 每一次快乐与分享，每一滴汗水与坚
定，让我在跑步中慢慢地成长。 我喜欢那
种在跑道上奔跑地感觉，昂首挺胸，摆臂
收腹，调整节奏和呼吸。 当你把注意力都
集中在跑步时， 信念会跟随步伐变得更
加坚毅。 跑步，磨练的不仅是身体，更是
意志力!

2015 年 10 月 24 日， 我第一次参加

半程马拉松，由于赛前针对性训练较为充
分， 在兴奋的第一公里 6 分钟配速之后，
就成功把速度压到了 6 分半的目标配速，
赛后看数据显示，这样的配速竟然一直成
功坚持到 15 公里处， 而且几乎每 5 公里
的时间误差都在 2 秒之内。这样的数据说
明当时自己的跑步心态很稳定，初步拥有
了根据体力控制配速的能力。 15 公里之
后，疲劳期来临，同一个跑团里的跑友姐
姐给了我简短地指导，鼓励我跑出最好的
自己，让我倍感振奋。 最后，以 2 小时 30
分结束了自己的首个半马。成功完成了第
一个半程马拉松，成就感满满。 接下来的
时间里，我大都是一个人去跑步，一个人
去比赛，因为在我看来，跑步是神圣的，是
心灵的修行， 一次一次的给自己设立目
标，一次一次的超越自己，让自己的体能
更进一步的提升。 2016 年，我一共参加了
6 次半程马拉松，凭着一种信念———坚持
就是胜利，永不放弃，我一定可以做最好
的自己！

马拉松更像是一场战胜自己的比赛，
马拉松赛并不是没有对手，而真正的对手

正是自己。 跑步的过程中，脚下是坚实的
跑道，远方是终点，向着目标一步步迈出
坚实的脚步，在运动的身体中寻求安静的
内心从而有机会深度思考，正是让我离不
开每日奔跑的关键原因。 由此，我也想到
了跑步以外的很多情形，似乎均可适用这
一法则。 无论是要战胜对手，要做好一份
工作，还是要经营好一份家庭生活，首先
要努力把自己做到最强大、最完美，用言
语改变别人效果很有限， 要想改变他人、
改变世界， 唯一的路径就是永不放弃，努
力改变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用最好的自
己去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

我想，人生的马拉松也注定是一场不
可能依靠对手失误而赢得胜利的竞赛，要
想超越苦难的轮回， 只能自己救自己，因
为，真正的对手是自己！每一次的跑步，从
起跑到结束也是一种修行。带着一种修行
心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跑步是一种态
度是一种生活，让我健康、年轻、有活力；
让我一些过激或者负面情绪可以得到宣
泄， 并且慢慢懂得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心
态变得更加平和； 跑步使我更加关注健

康，爱生活，发现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物。
未来的征程中，无论多么艰险，我也仍将
与朋友们一道， 穷尽此生的愿力与追寻，
在苦难的历程和顽强地坚持中，做最精彩
的自己！ （图书馆）

会解魔方的机器人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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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遥

卢佳豪是解魔方机器人团队 Leader，
信息学部控制工程专业的学生， 智能机
器人爱好者，极具好奇心，他的信条是坚
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奇幻的小立方体
刚接触魔方这个奇幻的小立方体时，

卢佳豪便被它的变化莫测深深地吸引
了。 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却有着上万亿种
排列组合的方式。 他费尽心思地去学习
魔方还原的方法，从最基础笨拙的一面，
两条， 十字再调角的复原方法到先观察
六面整体计算还原步骤再直接还原的方
法，历经艰辛但却十分快乐。

后来他来到了智能机器人实验室，遇
到了他的恩师———左国玉老师， 一切发
生了变化。

左老师认为人才培养是大学教育的
基础和核心任务， 而左老师一直致力于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在带领历届学生
进行机器人制作和比赛的过程中， 左国
玉老师发现目前的实验平台都比较工程

化，缺乏趣味性，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不
高。 如何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机器人
科学的学习，一直是左老师思考的问题。

而魔方作为一种益智玩具，既是运动
用品也是教学用具，吸引了众多魔方爱好
者。复原魔方任意组合的转动次数的最小
值也被称为“上帝之数”，一大批数学家和
计算机专家经年不倦地进行求解。

在对魔方的热爱和左老师对于科研
项目趣味性的不懈追求下， 解魔方机器
人孕育而生。

磨人的小妖精
他们对于解魔方机器人的想法是非

常美妙的， 它集科研意义和趣味性于一
身， 而对于卢佳豪这个资深的解魔方高
手而言做起来应该也不太难。 可谁知它
却是个十足磨人的“小妖精”。

魔方机器人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
它包括了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多个学科
的知识，而且具有较大的趣味性，是良好
的实验平台。看似不太复杂，但实际却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创作该款解魔方机器人时，主要有
两大技术难点： 其一为电机机械爪的精
确定位控制； 其二为解魔方算法的设计
与编写。

电机机械爪的精确定位控制需要多
次的实验才能够成功，可是每测试一段时
间之后，需要将魔方手动还原再次进行测
试，这时就轮到卢佳豪大显身手了，比教
导机器人还原魔方简单多了。每每看着自
己做得魔方机器人慢慢悠悠的动作他就
心急，真想把它手上的魔方抢下来自己帮
着搞定。后来这样的情况多了，他们都戏
称他为“人形解魔方机器人”。

同样是在调试电机机械爪的精确定
位控制时，由于他们之前所使用的控制算
法有一定的弊端，无法稳定的实现定位控
制。在左国玉老师的帮助下，他们更换了
新的控制算法，并且再次进行了调试，在
将近一周的算法编写与调试过程中，每个
人的睡眠时间不超过 15 小时， 但是看着
稳定运行的机械爪，大家感觉这一切都是
值得的。

在编写解魔方算法的过程中，虽然他
解魔方的功底深厚，可是他惯用的方法并
不适合他们设计的机器人来完成魔方的
还原（四面对称四个机械爪的结构）。而除
他之外的其他人对解魔方都不太了解，所
以在最初阶段其实他们是没有适合他们
的独特机器人的解魔方算法的。需要靠他
们自己来研究并掌握一套适合这个机器
人的特定的解魔方方法，才能做到控制机

器人去解魔方。当时在实验室常常能看到
一批人在一起研究三阶魔方的还原方法。
在完成了从理论方法到实际机器人可执
行代码的转换之后， 才算攻克了这一难
关。后来其他组员一致认为是魔方机器人
教会了他们如何还原魔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智能机器人
实 验 室 的 魔 方 机 器 人 是 一 种 基 于
Android 系统的解三阶魔方机器人，由视
觉系统（如手机摄像头）对三阶魔方各面
进行扫描，由编制好的控制算法决定最佳
恢复方案，发出控制指令，驱动魔方机器
人执行机构进行复原。各种算法都可以在
Android 移动平台上实现， 毕竟 Android
移动平台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前景价值大
这款解魔方机器人是一款教具，完全

满足大、中、小学各种层次的机器人教学
要求，也可作为一类竞技类机器人参与各
类学生科技竞赛。作为一种通用的益智类
玩具，它也有着很广阔的市场前景。

首先，它具有极高的展示性，可以最
大程度的提高学生的创造热情；其次，该
款机器人包含机器人控制，机械设计，电
子电路设计、软件编程、图像识别等各方
面知识，制作该产品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
设计能力 ；最后 ，该产品结合手机 APP，
方便演示，可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魔
方机器人能够独立地像人类一样，以最快
的速度完成对魔方的恢复，其智能化水平
很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
机器人竞技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解魔方
机器人，既满足了人们生活娱乐的需求，
同时也开发了人类的智力。

解魔方机器人团队孕育的魔方机器
人作为增强科学兴趣的一种中小学生益
智类的教学用具， 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
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可以
吸引更多的同学投入到机器人科学的研
究，让更多的人觉得研究机器人有趣，有
意思，不断壮大我国机器人领域的科研力
量。期待着中国有朝一日成为掌握机器人
高精尖技术的强国！

(学生记者周岩 吴昊协助完成)

■学生记者 廖思涵

南唐，这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在
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与北工大、与中国
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小可爱中国人
我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我的中文

名字叫南唐，南北唐朝的那个南唐，是我的中文
老师给我起的名字，她认为“南唐”的发音比较接
近我的名字“Nathan”的法文发音。

我来中国已经五年了， 说起我和中国的故
事，我得说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缘分，就像上帝
早就安排好的一样，很神奇。

你别看我现在肤色比较暗，其实，小时候在
我家里我是比较白的，眼睛也小小的，因为这样
的原因，大家都觉得我像中国人，于是就给我起
了“Petit chinois” (法语：意思是小可爱中国人) 这
是个很可爱的名字！ 而且那时候我虽然比较瘦，
但是很强壮，跟邻里其他朋友玩儿时比我大的孩

子都打不过我，他们觉得我功夫很厉害，就经常
会叫我参孙（公元前 1100 犹太人的英雄），叫我
李小龙（中国的功夫巨星）。 当时只是开玩笑的叫
法， 现在想来可能是早就注定了我和中国的缘
分。 前一段时间父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说：“你
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个小可爱中国人的名字？ 现在
你就真的来到了中国了。 ”所以说我觉得生活中
很多事情之前都是有预兆的。

我要去中国
高中毕业后，在中国学习的朋友就向我父母

建议让我也尝试来中国学习生活，正好我想学的
是电子方面的专业，他说中国的科技现在也越来
越发达，来中国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当时其
实有很多条出路，包括留在国内，或者去美国。 我
们一家人以前对中国不太了解，我大概只从电影
上看到过一点中国的样子，（但是）武打电影里面
的中国都是早年间的样子， 看起来比较落后，那
就是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了。 不过很多的东西都
是不能通过屏幕去了解的，像一提到非洲，你会
想到什么？ 动物世界？ 是不是觉得非洲应就该都
是大草原？ 其实非洲也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我也
是来了中国之后才知道中国跟电影里一点都不
一样。 不过当时确实是很纠结的，不知道该选择
哪条路。 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暑假的一天晚上，
我祷告之后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自己走在繁华的
街道上，周围都是中国人，我看到大家拎着大包
小包，在马路上说着我听不懂的中文，我醒来之
后就知道了好像上帝指导我该选择哪里———那
就是中国，后来一切手续都办得非常顺利，我也
相信自己的选择很正确。

不过要是问我为什么选择北工大，原因其实

很简单，因为当时确实不了解中国嘛，都是通过
别人介绍知道的。 我父母的一个外交官朋友帮我
介绍了一个在中国的留学生迪马， 他是北工大
2015 年毕业的博士生， 从硕士到博士都在北工
大。 考虑到我想要学习的专业他就推荐了我选择
北工大，正好他也可以照顾我一下。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迪马大哥去接的我，
下了飞机我们直接坐地铁，一路都没看到地面上
的样子，从劲松地铁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吃了一
惊，我才知道电影里是骗人的（哈哈），开个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感觉：哦，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现代化的大都市，真好！ 正好劲松那里有很
多人也拎着大包小包走来走去，说着我听不懂的
中文，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下跟我梦中的景象重合
在了一起，我更坚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成为“汉语之星”
刚来的时候我一点中文都不会，真的是什么

都听不懂。 感觉中文就不像是人能说出来的一
样。 那时候听到迪马大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我觉
得特别厉害！ 我也希望能早日和他一样。 我是先
上了一年半的语言课才开始学习专业知识的。 虽
然中国人讲应该谦虚一点，但我的中文学的确实
很快， 而且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点不觉得枯燥，
除了正常课上的学习， 我还交了许多的中国朋
友，跟他们在交流中练习口语让我觉得很开心，很
快乐，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也更能激起我的兴趣。
大概学了一年左右吧， 我就参加了第五届北京外
国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并且得到了“汉语之星”
的称号，其它获奖的选手都学习中文 8、9 年了，所
以本来我是没报什么希望的， 但最后结果真得出
乎意料，非常好！ 所以你看，我和中国很合拍吧！

寻找文化的不同
我觉得中国人都很谦虚，不会去自夸，是比

较内敛的。 我现在也学会了中国人的方式，你要
是夸我中文好我就会说：没有啦，一般一般。 但是
有时候中国人就会突然从内敛放得很开，比如喝
了酒以后或者去唱歌的时候，他们就会拉着你称
兄弟：“哎，大哥，你听我说啊，今晚咱聚了啊？ 以
后有啥事不着急， 咱们都是兄弟你， 有事你就
说。 ”此时的中国人特别热情。 我最开始不太习
惯，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会有
两种状态呢？ 在我们国家，不论什么时候大家都
是一样的，不会觉得某个人像突然变了个样子似
的。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两个国家文化差异造成
的吧，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中国人的
内敛谦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两个国家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教育方面也
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人其实特别看重学习，但是
是狭义上的学习， 简单说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学生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多，当然成绩十分优异，
我刚来的时候完全跟不上你们这儿的数学、 物理
等课程，他们都特别厉害。不过我觉得中国的学生
跟我们相比不太会生活， 刚果金那边的教育也看
重学习，但是广义上的学习，除了专业知识以外还
会强调学习生活中需要的本领， 比如如何与人沟
通，如何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中国教
育美中不足的地方， 它也应该教会学生更多实用
的知识，毕竟大家将来都要走向社会，如果不会生
活就很难融入社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

Christmas is coming！
圣诞节到了，这也是我们国家比较重要的节

日。 中国人过圣诞节一般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顿
饭聚一聚，还会在家里摆上圣诞树期待圣诞老人
的礼物。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圣诞老人的故事其
实不是圣诞节最初的由来。

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他是为了拯救
我们于水火之中才诞生的）的日子，我们国家过
圣诞的时候大家也会聚在一起吃饭，但意义是特
别的。 因为我们平常不像中国人一样，就是一家
人会一起吃饭， 我们都是做好了放在厨房里，谁
有空了就自己去吃自己的，所以平常家人聚在一
起吃饭、聊天的机会很少，而圣诞节的时候大家
就会坐在一张桌子前吃美味的饭菜，妈妈会做我
们每个人想吃的东西， 大家也都会开心的聊一
聊，这种聚餐很难得，也就显得更珍贵。 因为我们
是基督徒，每顿饭前都会祷告，圣诞节的时候祷
告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圣诞节这天一般会感
谢耶稣为赦免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得到永生所付
出的一切， 感谢他为我们受过十字架上的苦，是
他让我们生活的这么好， 我们也赞美他复活了，
可以永远地活着，在天堂等我们！ 虽说每个节日
的形式都大同小异，而且节日的本质都是让家人
们朋友之间聚一聚乐一乐，但是我觉得节日的由
来真的很重要，值得我们铭记。

一提圣诞节我也有点想家了。 我来到中国五
年了，中间都没有回去过，只是会经常跟父母视
频通话，我真的很想他们！ 我想毕业之后应该就
会回去看看他们吧。 虽然我没能多陪伴他们，但
我不后悔，我不仅学好了汉语还学到了很多其他
的知识，我在中国的经历绝对是刻骨铭心又有意
义的，希望在中国能学有所成，不辜负父母的期
待，也祝福刚果金和中国的友谊天长地久！ 祝朋
友们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国际范儿

■学生记者 甄云
最初在书摊上买回 《百年孤

独》 的时候， 我怀着一种忍受工
具书乏味枯燥的牺牲精神， 觉得
这样的名著类书籍虽然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 但趣味性和吸引力一
定很低。

但出人意料的， 自翻开第一
页到合上最后一页， 这部小说的
情节牢牢吸引着我， 就像回到了
中学迷恋网络小说的时代。 细想
想， 小说讲述的无非是一个百年
家族孤独绝望的历史， 没有多少
跌宕起伏的情节， 更没有华丽辞
藻的堆叠。 但尽管文字和情节都
很晦涩， 穿透书卷， 在书中世界
和现实中同时弥漫的深沉忧郁 ，
还是能紧紧抓住读者的心。

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家族自兴旺到衰落的血泪史， 社会环
境正好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神权的衰落和资本主义革命兴起。
布恩迪亚第一代开拓者带领乡人翻山越岭， 找到了处于大沼
泽之间的荒蛮盆地马孔多， 三十几户人家在这个气候炎热，
蛇虫遍布的小地方建立村落， 自此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第一代布尔迪亚在建村之初是个极有才干的领导者， 但
后来他迷恋吉普赛人带来的各种新奇发明， 开始疯狂的追寻
科学知识， 以至于再不顾家， 最终自己也迷失在知识的迷宫
中， 被外人当成疯子绑在在树下， 直到死亡。 后代子孙也常
有沉迷学识钻研的时候，他们有的是出于兴趣，有的却是为了
躲避无所事事的孤独或者令人绝望的现实。 布尔迪亚家的子
孙无一不是天生孤独， 他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双洞彻世事的
大眼睛，大多数也会拥有不寻常的能力，比如预知、比如隔空
移物。 但也许是这样超脱的智慧使他们比常人看的深， 想的
深，他们总是在历经世事以后陷入可怕孤独中无法自拔。

家族有重复命名的习惯， 但正是这种习惯， 让家族的性
格以名字的形式流传下去， 所有叫奥雷里诺亚的男孩都聪明
沉稳、 具有领导者的才华， 但同时也都孤僻犹豫， 内心看似
强大实则脆弱， 比如第二代子孙奥雷里诺亚·布恩迪亚上校。
所有叫阿尔卡蒂奥的男孩精力充沛热情亲切， 但也都沉迷享
乐狂妄自负， 同时破坏力惊人， 比如第三代何塞·阿尔卡蒂
奥。 女孩也是一样， 布恩迪亚家的女孩全都美貌亲切， 魅力
无边， 但性格里的固执偏执几乎能毁掉任何幸福生活。

这个家族仿佛同时受到了神的祝福和诅咒， 一代代子孙
皆在生命中创造过远超常人的辉煌， 但又无一不在孤独和忧
郁中死去。

我曾深入思考布恩迪亚子孙百年孤独的来源， 作为一个
沉浸于琐碎生活的小人物这并不容易。 书中人的感情炽烈深
邃， 像是烈火又像深渊， 比如上校半辈子的战争生涯， 他屡
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人们惊叹于上校永不向失败屈服的毅
力， 觉得他对自由党的忠诚已经超越了生命。 但只有上校自
己知道， 支撑他打那一场一场无谓战役的是他内心的高傲与
自卑。 在年轻的时候他坚信自己会胜利， 坚信自己是能做出
一番事业的男人， 其实他很恐惧， 他只是想用铁血和权势为
自己铸一个外壳， 以抵挡对外界、 对孤独的恐惧。 但最后他
被时光和现实打垮了， 签署了和平协议向政府投降。 而整个平静、 与世隔绝
的晚年也是孤独的， 上校雕刻小金鱼， 把它们卖掉换成金币， 再把金币熔铸
重新刻成小金鱼。 周而复始， 他在这静谧的时光中回顾一生， 发现他掀起的
战争其实没有多少意义， 对国家来说这只是增加了无妄的杀戮， 对自己来
说， 权势和荣耀铸成的铠甲一触即碎， 他没能从中找到平静和安全。

他的一生仿佛传奇， 但其实是悲哀。
我觉得作者在深入的探寻人性， 布恩迪亚家的子孙的困扰其实也是人类

一直以来在精神上的困扰。 炙热的爱情、 绵长的亲情、 脆弱的友情、 高傲、
自卑、 固执、 仇恨、 对一切新事物的探索欲望、 对深奥知识的沉迷、 无休止
的享乐和随之而来的空虚、 道德和欲望的拉锯、 对真正安宁的追求、 对孤独
人生的恐惧……

小小一个家族包罗万象， 伴随着新时代对旧时代摧枯拉朽的攻势， 这个
家族有过极盛的荣光和财富， 也有过勉强度日的衰败。 吉普赛人的智者在第
一代布尔迪亚那里留下预言的羊皮卷， 最后一个博学的子孙将这本天书破
译， 那是详细的家族历史， 他破译时唯一的儿子正被蚂蚁蚕食， 而扉页上写
着： “第一代人被捆在树上， 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这就像浓缩的世界， 又像荒诞的人生。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加
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一个浓缩的宇宙， 其中喧嚣纷乱
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 映射了一片大陆极其人民的富足与贫困。

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巨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人物群像， 和一段
沧桑厚重的历史， 作者将所有对人性的思考浓缩在百年家族繁衍变迁中， 发
人深思， 引人自省。

永不放弃 做最好的自己

留学北工大：我与中国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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